
晋市监函〔2024〕67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 2024年度省级技术标准
创新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、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技术标

准创新基地申报指南》规定和省市场监管局计划安排，决定开展

2024年度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的申报工作。具体要求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

重点在煤炭绿色开采、煤机智能制造、煤化工及煤炭清洁高

效利用等行业领域，选择技术创新活跃、产业发展前景广阔、技

术标准需求旺盛、经济增长良好的领域申报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

基地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依法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业领军企业

或科研院所；

（二）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，具有

较强的技术研发、聚集创新资源和市场化服务的能力，具有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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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研制“引领性”标准的能力，整体实力在本省所属领域（行业）

内处于领先地位；

（三）能够对创新基地建设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启动经

费；

（四）有标准化管理机构和专兼职人员，在标准化研究与

应用方面具有一定技术创新成果；

（五）所在地人民政府和主管行政部门及单位重视标准化

工作，能够为基地建设提供政策、经费及其他支持；

（六）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保护等方面问

题，以及违法失信等情况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单位填写《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申报书》和

《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实施方案》，加盖公章后报送推

荐单位（市、区市场监管局或省直有关部门）。《山西省技术标准

创新基地建设实施方案》内容包括：创新基地建设的目的和意义；

申报单位的现状和工作基地；创新基地建设目标、内容和进度安

排；考核指标；效益分析；保障措施等内容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收到申报材料后，从创新基地建设的必要性、

可行性、符合性等方面进行审查，对符合要求的出具推荐函，连

同《申报书》和《实施方案》一并报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申报

范围内，同一推荐单位只能推荐一个相同或相近领域的申报方
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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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4年 5月 10日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接收地址：太原市长风街 108号山西省市场

监管局标准管理处（邮编：030006）。

（三）报送材料包括纸质版一式 3份和电子版光盘一份。

联系人：郭晓青 联系电话：0351-7680085

附件：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申报书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4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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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

